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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政策环境制约创业投资发展(王松奇；3月10日)

文章作者：

    一是缺乏畅通的撤出机制。创业投资主要是通过转让被投资企业股权的方式实现资本增值收益的，其主要的撤出方式有两种，一个是

上市，另一个是企业间的购并。这两种方式在我国均难以实现。由于法人股不能上市交易，即使被投资企业上市，创业投资机构也不能按照

市场价格转让自己拥有的股权。此外，国外企业间的购并主要是通过股权置换的方式进行，然而由于法人股不能交易，导致我国企业间的购

并主要通过现金收购实现，购并难度因此大大增加，使得创业投资很难通过企业购并实现撤出。 

    二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当前创业投资机构的设立和运作主要依据《公司法》，但这部１９９３年颁布的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生产和

贸易性企业，这就使以资本运作为主营业务的创投机构在很多方面难以适应。 

    三是税收制度不尽合理。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不利于吸引境外创业资本。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更注重国外企业资本，对于机构投资者

重视不够，而后者恰恰是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主力军，也是国外创业资本的主要来源。 

文章出处：《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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